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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压高度误差对适航标准的符合性
方法研究
秋路*，赵翔，屈飞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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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：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规定了气压高度误差的可接受范围，按照条款要求，表明符合性时需要将试验高度处的气压高

度误差向海平面进行换算。相比ERJ、ARJ在适航审定试飞时采用的等静压误差处理方法，本文从是否考虑压缩性的角度

出发，建立了适用性更高的气压高度误差转换方法，并通过某型飞机试飞结果分析进行了验证与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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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压高度是表征飞行状态的一项关键参数，取决于飞

机周围未受扰动的大气静压值。飞机上未经校准的静压测

量系统存在延迟误差、位置误差等，其测量值与真实值存在

差异，导致气压高度与指示空速均存在误差，一般通过空速

系统校准试飞获取。运输类飞机适航标准CCAR 25中规

定了气压高度误差的可接受范围，要求将试验高度处的气

压高度误差进一步换算为海平面处的误差[1]，须研究高度

变化对气压高度误差或静压测量误差的影响。ERJ飞机在

表明气压高度误差对适航标准的符合性时，假设静压测量

误差不随高度变化[2]，ARJ飞机借鉴了这种思路。然而，考

虑空气压缩性时，该假设并非完全适用。本文在解读相关

标准后，从静压测量误差的基本原理出发，建立了适用性更

强的气压高度误差换算方法，并通过相关算例进行了分析

与说明。

1 适航标准要求
CCAR 25对静压系统误差的定量要求体现为对空速指

示系统误差及气压高度误差的规定，具体如下：

1.1 CCAR 25.1323 空速指示系统

在下列状态的整个速度范围内，空速的安装误差（不包

括空速指示仪表校准误差）不得超过 3%或 5kn，两者中取

大值：(1) VMO~1.23VSR1，襟翼在收上位置；(2) 1.23VSRO~VFE，

襟翼在着陆位置。

说明：该条款规定了指示空速误差，该误差源于静压误

差、总压误差，后者可通过总压管合理设计进行控制，故空

速系统校准试飞通常忽略总压误差，因此该条款隐含了对

静压测量误差及气压高度误差的要求。

1.2 CCAR 25.1325 静压系统

每个静压系统的设计和安装必须使在海平面标准大气

下所指示的气压高度的误差（不包括仪表校准误差），在

1.23VSRO(襟翼展态)至1.7VSR1(襟翼收态)速度范围内对应的

飞机形态下，每 100kn不超过±10m，速度小于 100kn时，气

压高度误差允许为±10m。

说明：在表明符合性时，将试验高度处的气压高度误差

向海平面换算，或将海平面气压高度误差标准向试验高度

处转换。

2 试飞方法
如果空速指示系统和高度表使用同一静压孔，并且只

要计及了整个迎角范围内总压的任何误差，可使用空速误

差及高度表误差之间的理论关系，由空速校准导出高度表

校准[3]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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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代飞机普遍装有大气数据系统，空速与气压高度

一般使用同一静压源，总压管的设计保证了其在正常迎

角范围内的测量误差可忽略，因此静压系统气压高度误

差可直接通过空速系统校准获取，计算方法如式（1）

所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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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C = VI + ΔV
qci = 101325( )( )1 + 0.133265 × 10-6V 2I 3.5 - 1
qcT = 101325( )( )1 + 0.133265 × 10-6V 2C 3.5 - 1           
Δps = -Δqc = qci - qcT
psi = 101325 × ( )1 - Hpi  

44330.8
5.25588

psT = psi + Δps
HpT = 44330.8 × ( )1 - ( )psT

101325
1

5.25588

ΔHp = HpT - Hpi

（1）

式中：下标 i为测量值，下标T为真实值。

空速系统校准的本质是获取真实静压，常用的校准

方法有拖锥法、总静压支杆法、标准机伴飞法、飞越塔

法、雷达法、GPS 法等[4]，均为常规方法，具体细节不再

赘述。

3 试飞数据处理方法
按照CCAR 25.1325的要求，表明气压高度误差对适航

标准的符合性时，试飞数据处理包含两部分，分别为获取试

验高度处的气压高度误差、气压高度误差转换。

在空速系统校准中，获取气压高度误差的数据处理方

法如图1所示。

气压高度误差换算的关键为分析静压测量误差随高

度的变化。从流动特性的角度分析，静压测量值与真实

值之间的误差取决于马赫数、迎角、侧滑角、雷诺数及普

朗特数。当忽略热交换、侧滑角很小、静压孔不位于大

的附面层内（雷诺数的影响可忽略）、迎角在使用范围内

与升力系数成线性关系时，静压系统的位置误差可表

示为［5，6］：

Δps
qci
= f ( Mai   ，   α ) = f ( Mai   ，   CL ) = f ( Mai   ，    nzWδ )（2）

式中：Δps为静压测量误差，qci为动压测量值，nz为风轴系法

向过载，W为飞机质量，压力比δ= psi /p0，p0为海平面标准大

气压力。

从空气可压缩与否的角度考虑，按照速度范围进行分

类，可以简化式（2）。

（1）忽略压缩性影响

飞行速度较低时，压缩性影响可忽略，式（2）可近似为：

Δps
qci
= f ( α ) = f (CL ) = f ( nzWVI 2 ) （3）

飞机稳定平飞时，nz=1，位置误差仅与W/VI
2有关，给定

VI、W，Δps为常数，与高度无关，在气压高度换算时，进行相

同VI处的等Δps处理即可。

（2）考虑压缩性影响

飞行速度较高时，压缩性影响不可忽略，但此时空速变

化引起的升力系数变化相对较小，若忽略升力系数的影响，

则式（2）近似为［6］：

Δps /qci = f ( Mai    ) （4）

分析可知，给定Mai  ，以Δps /qci表示的静压测量误差为

常数，在气压高度换算时，进行相同Mai处的等Δps /qci处理

即可。

基于上述原理，进行以下两种转换：

（1）试验高度处的气压高度误差向海平面的换算

(a) 忽略压缩性影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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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考虑压缩性影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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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1 试验高度处气压高度误差的计算方法

Fig.1 Method of calculating pressure altitude

error at test poin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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ΔHpt = HpT - HptΔpst = psT - pst
qc0 = ( )101325 - Δps0 × ( )( )1 + 0.2Ma2t 3.5 - 1
Δps0 = qc0 × Δpst /qct

VI0 = 2.7393 × 103 ( )( )qc0
101325 + 1

1
3.5 - 1

ΔHp0 = 44330.8 × ( )1 - ( )101325 - Δps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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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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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

（2）海平面气压高度误差标准向试验高度处的转换

(a) 忽略压缩性影响[2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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ΔHp0 = 10 × VI /185.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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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7）

(b) 考虑压缩性影响

转换公式见式（8）：

ì

í

î

ï

ï

ï

ï

ï

ï

ï

ï

ï

ï

ï

ï

ï

ï

ï

ï
ïïï
ï

ï

ï

ï

ï

ï

ï

ï

ï

ï

ï

ï

ï

ï

ï

ï

ï

ï

ï

ï

ï

ï

ï
ïïï
ï

ï

ï

ï

ï

ï

ï

ΔHp0 = 10 × VI0 /185.2
Δps0 = 101325 × ( )1 - ( )1 - ΔHp0

44330.8
5.25588

qc0 = 101325( )( )1 + 0.133265 × 10-6V 2I0 3.5 - 1

Ma0 = 2.2361 × ( )1 + qc0
101325 - Δps0

1
3.5 - 1

pst = 101325 × ( )1 - Hpt  
44330.8

5.25588

qct = pst × ( )( )1 + 0.2Ma20 3.5 - 1

VIt = 2.7393 × 103 ( )( )qct
101325 + 1

1
3.5 - 1

Δpst = qct × Δps0 /qc0
ΔHpt = 44330.8 × ( )1 - ( )pst + Δpst

101325
1

5.25588 - Hpt           

( 8 )

式（5）～式（8）中，下标 t为试验高度，下标 0为海平面

高度。

分别根据式（1）、式（7）、式（8）对 CCAR 25.1323、

25.1325进行转换，得到不同气压高度、不同空速条件下的

气压高度误差要求，如图 2～图 4所示，气压高度 5000m处

的结果对比如图5所示。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：

（1）保持指示空速不变，25.1323、25.1325可接受的气

压高度误差随气压高度的增加而增加，前者为非线性变化，

后者为线性变化。

（2）保持气压高度不变，25.1323、25.1325可接受的气

压高度误差随指示空速的增加而增加，前者为非线性变化，

后者为线性变化。

（3）相比 25.1323，25.1325 可接受的气压高度误差较

小，要求更严格。

(4) 按照 25.1325的要求，将海平面标准向试验高度转

换时，考虑压缩性时，在指示空速较大时，可接受的气压高

度误差更小；表征考虑压缩性与不考虑压缩性要求的两条

线并未相交，意味着可压缩与不可压缩分界处的气压高度

误差要求并不连续，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为理论分析时的

简化假设引入了一定误差。

4 算例分析
某型飞机大气数据系统的气压高度与指示空速共用一

组静压源，采用GPS正反航向法完成了空速系统校准试飞，

并按照本文研究的方法进行了数据处理与分析，图 5给出

了气压高度 5000m处巡航构型的气压高度误差试飞结果，

分析可知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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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ig.2 Requirements for pressure altitude error

in CCAR 25.132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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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该状态下的气压高度误差完全满足CCAR 25.1323

的要求；

（2）不考虑压缩性影响时，完全满足CCAR 25.1325的

要求，但在高速段考虑压缩性影响时，部分试验点（VI=

580km/h、600km/h）的结果不满足要求。

上述分析表明，进行气压高度误差在海平面与试验高

度处的转换时，考虑压缩性与否会影响试验结果对CCAR

25.1325的符合性评价。然而，对于具体的试验结果，还需

进一步分析试验方法本身的误差和不确定性，条件允许时

还可采取拖锥法、飞越塔法等进行对比验证。

5 结论
本文重点研究了气压高度误差随气压高度的变化规律

及其在试验高度与海平面之间的转换方法，适用于静压测

量系统未经校准的运输类飞机气压高度误差试飞，研究表

明，在进行转换时是否考虑压缩性会影响高速试验点的评

判，可压缩与不可压缩分界处的气压高度误差要求有待进

一步研究。

本文将适航标准向不同气压高度处的转换使试验结果

的评估更直观、更便捷，对CCAR 25.1323、25.1325的对比

分析有助于试飞工程师理解标准中隐含的静压误差要求，

相关成果对运输类飞机气压高度误差试飞有一定的借鉴指

导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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